佛光大學用印申請書
	申請單位
	

	申請事由
	

	申請份數
	

	申請日期
	

	用印種類

	勾選處
	印章類別
	常見用途

	
	學校關防印信
	聘書、派令、感謝狀、獎狀、畢業證書、學位證明、推廣教育學分證明
等文件

	
	校長姓名條戳章
	

	
	學校校章
	合約、對外申請案等文件

	
	校長姓名方章
	

	
	校長職章
	公文申請案、對外表單等文件

	
	校長親簽
	合約等文件

	
	其他
	

	說                    明

	1. 除已決行之公文(函稿、簽呈)外，須加蓋各項印信之文件，依本校印信管理作業辦法填寫本申請表。
2. 本校各類文件如需蓋用印信時，除有特殊規定外，應填具本申請單，並檢附該案有關之文件影本一份，若無影本請洽詢送件單位，或參考前述常見用途，經業務單位主管及會辦單位主管簽章，經校長核准後用印。
3. 校長姓名條戳章分別由總務處、教務處保管，仍須經校長核准後始得用印。

	申 請 單 位
	會 辦 單 位
	批    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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